
第一頁 

檔案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檔案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九十

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迄今，舉凡保存年限之規劃、應用機制之建立、資訊

化作業之普及，乃至典藏環境之改善等事項，均已突破過往窠臼，獲致

相當之成果。惟為因應檔案管理內、外情境之快速變遷，配合電子化政

府新紀元的到來，及各界對檔案管理業務多元化之期待，爰於 94 年 10

月 18 日、27 日分別以檔秘字第 0940016654 號及 0940016679 號函請全國

120 個機關及相關團體研提修法意見；嗣於本（95）年 3 月 24 日邀集學

者專家及相關團體座談；本年 4 月並二度邀集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等相關

機關開會協商討論，而完成本法修正草案之擬訂。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刪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未設立前由行政院指定機關暫行辦理檔案

事項及由該機關設立「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之規定   

本法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布後，行政院即積極規劃建立我國檔

案管理組織體系，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將「國家檔案局組織條例」

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其後，該草案經立法院審議修正為「檔案管理局組

織條例」草案，於九十年十月四日三讀通過，並奉    總統於同年十月二十

四日公布，檔案管理局乃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依前開組織

條例第二條規定，檔案管理局為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掌理全國檔案事項。

本法原定「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未設立前，由行政院指定所屬機關辦理之。」

及「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最遲應於本法公布後二年內設立。」之過渡條項，

因已執行完畢爰予刪除。另現行檔案管理局組織條例第十條已就國家檔案

管委員會權責及組成設有明文，且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作用法不得規範機關組織事項，故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併予刪除。（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增列授權訂定電子檔案管理規範之規定 

因應電子化政府新紀元的到來，公文電子化、檔案無紙化趨勢，必

將順勢而起。各機關如以線上方式進行公文傳遞、簽核及儲存，其後端

的歸檔管理，與紙質類檔案究有不同，其相關作業事項及管理流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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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應電子特性另設個別規範之的必要，爰增訂相關電子檔案管理之授

權依據，以資遵循。（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  增列機關自行管理定型化書表等資料之授權依據 

本法立法目的之一意在於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功能。惟實

務上，機關因業務特性自行訂定各種定型化書表處理公務或因公務產生

之簿籍、憑證等文件，其過程及結果僅涉個人權益與機關稽憑之價值，

行政時效短且與公共利益較無直接關聯，為避免辦理各項管理作業耗費

行政成本，爰增訂得同意該等機關自行管理之授權依據，以資遵循。（修

正條文第八條） 

四、  調整機關檔案目錄公布機制，改由各機關自行公布 

按政府資訊公開法業已制定公布施行，該法第六條並已建立各政府

機關應適時主動公布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關之政府資

訊之原則。為配合該法之執行，爰修正現行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調整機關檔案目錄之公布機制，將現行集中之公布方式改由機關自行為

之。（修正條文第九條） 

五、  落實檔案存毀之事前審核策略，強化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制度 

為落實檔案存廢之事前審核策略，透過完善之檔案保存年限表的建

置，有助於機關檔案保存年限的判定，減緩後端銷毀審核的壓力，並避

免檔案之不當銷毀。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授權訂定之「機關檔案保存年

限及銷毀辦法」第五條固即已規定，各機關應就主管業務，依機關共通

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編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送交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惟為彰顯相關其規定之重要性，爰

將其內容移列本法。（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  強化檔案價值鑑定作業，提升檔案管理效益 

考量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為判定檔案存毀之樞紐，影響檔案典藏品質

甚鉅，各先進國家對於檔案保存多建立完整鑑定制度，以留存具保存價

值之政府機關檔案及政府施政重要紀錄。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原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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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規定，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之時機，茲為凸顯檔案價值鑑定之重要，

具體落實檔案價值鑑定作業，除課以機關在特定時機辦理檔案價值鑑定

義務外，並針對其作業方法、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檔案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辦法管理規範之。（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七、  強化國家檔案移轉作業機制 

按機關永久保存之檔案要非全部具有國家檔案之價值；又國家檔案

移轉之年限規定亦屬重要事項，爰明定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移轉時限，

原則上自文件產生日起屆滿二十五年且經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應

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同時增訂其例外情形，以符合實際需要。（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 

八、  建立機關檔案銷毀目錄分級審查機制，強化事前鑑定之共同基準               

參採英、美、澳等先進國家立法例，結合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

事前審核作業，建置配套的落實授權審核機制，已參採英、美、澳等先進國家立法例，結合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事前審核作業使檔案存、毀及價值的

鑑定作為提前於上一階段中預作判定，有助於後端銷毀檔案的審核，讓

授權審核機制取得更多的信賴，較之以往僅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唯一

審核者之作法，更見效益。另為因應檔案容有緊急銷毀之情況，爰新增

相關規定，以資遵行。（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

五條）。 

九、  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施行，調整第三章有關機關檔案應用之規定 

按機關檔案為政府資訊之一環，本法制定之初，因政府資訊公開制

度尚未完備，故本法之立法意旨，除在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外，並多

著重於促進檔案之開放應用，以兼顧政府資訊之公開，落實人民知的權

利之保障，因而有主動公布機關檔案目錄及檔案應用請求權等事項之規

定。茲政府資訊公開法已公布施行，該法對於政府機關應主動公開政府

資訊之範圍，以及人民行使資訊取得權之程序及限制乃至收費標準等事

項，均已有詳細之規範，本法原所負公開政府資訊之任務應無重複規定

之必要，其有關規定宜配合修正，爰刪除本法有關機關檔案應用請求權

之相關規定，並增列機關辦理檔案應用服務之專有事項，及修正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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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為國家檔案之個別適用。（現行條文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修正條文第

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 

十、  修正國家檔案延長開放應用期限之程序 

本法第二十二條就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期限及得予延長之程序定有明

文，惟茲考量業務實際運作所需要，檔案應報請立法院同意延長之程序

過於繁複，且對應限制提供之個案處理亦有時效性不足之虞，鑒於國家

檔案管理委員會既係由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及政黨代表

所組成，客觀上已具相當之公正性，賦予逕由該委員會審議延長開放應

用期限之權源通過者，當可爭取時效並利於執行，爰修正國家檔案報請

延長開放應用期限之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十一、調整準用主體及事項範圍 

公立學校準用部分，由於學校機構以教學、輔導、作育英才為其核

心職能，與行政機關依其法定職掌執行公權力之情形，確有不同，故公

立高中、國中（小）、幼稚園等學校，不再準用本法之規定。 

在在受政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方面，該受託個人或團體

所為權限內行為，既視同委託機關所為，其因此所產出之檔案資料，容

有保存、參考價值。爰參照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將受政府委託行使公

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其受託事務範圍內之檔案事項，列為準用規定。（修

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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